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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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负责全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化开发提供依据。

2、承担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试验、示范、推广等任务;开展种植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创新。

3、负责全县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及管理;对全县农技推广中心进行业务指导;对全县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民进行种植业技术培训、法律法规宣传、并提供种植业技术咨询服务。

4、负责全县种植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

（二）2019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1、为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培育新型农民，推进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农技中心积极推广玉米、水稻、油菜、马铃薯等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山区节水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山药栽培技术、羊肚菌、姬松茸栽培技术及葫芦规范化种植技术等，分别深入各村寨及田间地头，开展培训5场次，培训农户4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0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200多份。

2、“两区”划定工作。梁河全县“两区”划定总面积：319096.99亩，其中粮食生产功能区：269460.01亩（水稻面积166680.04亩，玉米面积：102779.97亩），重要农产品保护区：49636.98亩（甘蔗面积）。
“两区”划定面积中包含属耕地性质实地已成树林或种植成果园、茶地等地块面积73348.16亩，其中：树林面积39766.82亩，茶地面积26275.59亩，果园面积7305.75亩。

3、农业面源污染宣传工作。今年为梁河县生态县建设之年，农技推广中心利用各种培训会契机，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培训，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宣传，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建设和节水农业技术，大力宣传秸秆回收利用技术，抓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培训和指导，进一步提高生产者、经营者的农业标准化意识和生产水平，逐步树立起农业资源的忧患意识、环境保护的参与意识。同时与黑木耳种植大户、企业签订《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落实两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承诺书，各种植公司和大户都分别作出了保证整改的承诺。
4、水果产业。一是为水果种植户做好技术指导及咨询服务。在平山乡核桃村，针对梨树挂果难的问题，与州经作站技术员一起多次到梨树种植地查看，分析问题，找准原因，并实地手把手指导梨农解决问题。二是宣传推广水果安全用药知识，促使果农生产安全、放心的水果。共抽检水果样品28个样品，合格的为28个，合格率100%。三是开展猕猴桃不同海拔种植试验、示范地点为平山乡马鹿塘、团树、董家田。种植面积10亩，目前长势良好。继续做好了砂糖桔、沃柑的种植跟踪管理服务工作。四是继续配合芒东镇及相关企业做好“湖南野生刺葡萄”的种植管理工作，就目前相关病害问题及销路进行指导和建议。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末实有人员编制29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29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0人，事业人员29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其他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2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7人。
实有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2辆。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收入合计419.5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19.52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8年农技中心财政拨款收入425.7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25.77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减少，主要原因分析为：2018年底工资调整。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支出合计432.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32.69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8年度支出合计412.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12.61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
与上年对比支出增加20.08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为：2018年度结转了13.16万元，6.92万元为工资调整。
2019年度用于保障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32.69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6.88%；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3.12%。

2018年度用于保障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为412.61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98.09%，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91％。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度用于保障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0万元。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32.6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12.6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

与上年对比支出增加20.08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为：2018年度结转了13.16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5.教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6.科学技术（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49.3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1.4%。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公用缴费、死亡抚恤支出。

9.卫生健康（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0.节能环保（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2.农林水（类）支出356.1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2.31%。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工资发放。
13.交通运输（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4.资源勘探信息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6.金融（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27.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6.29%。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2.其他（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3.债务还本（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24.债务付息（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0.6万元，支出决算为0.78万元，完成预算的13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78万元，完成预算的13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位：车辆维修次数增多。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增加0.38万元，增长93.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0.38万元，增长93.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车辆维修次数增多，费用也就增加。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78万元，占10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7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购置车辆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0.78万元，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相关工作范围）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2019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0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资产总额148.44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03.45万元，固定资产4.50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35.2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减少13.55万元，固定资产减少21.73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增加（减少）0万元，在建工程增加（减少）0万元，无形资产增加（减少）0万元，其他资产增加（减少）0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万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表详见附表（附表9-附表11）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四）“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在此进行说明解释。若没有涉及专用名词，请说明不涉及专用名词。
